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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

Ｓ

延边路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７６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

—

０３６

延边公路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１

、本次会议有一项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由董事会提名崔雪梅女士担任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未获通过。

＠２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

交表决。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９

日上午

９

：

３０

２

、召开地点：本公司六楼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

４

、召 集 人：公司董事会

５

、主 持 人：董事长郭仁堂先生

６

、 本次大会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参加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２

人， 代表股份

８６

，

０９０

，

８４９．００

股， 占公司总股本

１８４

，

１０９

，

９８７．００

股的

４６．７６％

。

其中： 非流通股东

１

人， 持有非流通股

８４

，

９７７

，

８３３．００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

１８４

，

１０９

，

９８７．００

股的

４６．１６％

；流通股东

２

人（含控股股东），持有流通股

１

，

１１３

，

０１６．００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１８４

，

１０９

，

９８７．００

股

的

０．００６％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提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１．

《关于董事会换届暨选举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本届（第五届）董事会任期自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２９

日至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９

日，任期届满。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

程》等有关规定，经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冯波女士、汤殿贵先生、李利平先生、郭仁堂先生（按姓氏笔

画为序）当选为下届（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姜昌植先生、吕桂霞女士当选为下届（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 上述当选人员任期自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９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 由董事会提名崔雪梅女士担任第六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的议案未获通过。

２．

《关于监事会换届暨选举第六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本届（第五届）监事会任期自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２９

日至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９

日，任期届满。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

程》等有关规定，经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张淑荣女士、刘永林先生当选为下届（第六届）监事会监事。

李佳宁先生在公司职工代表大会上当选为职工监事。上述当选人员任期自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９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

（二）股东大会投票表决结果如下：

１．

《关于董事会换届暨选举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同意

８６

，

０９０

，

８４９．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授权代表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其中流通股股东有效表决股份总数为

１

，

１１３

，

０１６．００

股，同意

１

，

１１３

，

０１６．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流通股股

东及授权代表股份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其中非流通股股东有效表决股份总数为

８４

，

９７７

，

８３３．００

股，同意

８４

，

９７７

，

８３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非流

通股股东及授权代表股份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

１

）选举冯波女士任公司董事

同意

８６

，

０９０

，

８４９．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授权代表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其中流通股股东有效表决股份总数为

１

，

１１３

，

０１６．００

股，同意

１

，

１１３

，

０１６．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流通股股

东及授权代表股份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其中非流通股股东有效表决股份总数为

８４

，

９７７

，

８３３．００

股，同意

８４

，

９７７

，

８３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非流

通股股东及授权代表股份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

２

）选举汤殿贵先生任公司董事

同意

８６

，

０９０

，

８４９．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授权代表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其中流通股股东有效表决股份总数为

１

，

１１３

，

０１６．００

股，同意

１

，

１１３

，

０１６．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流通股股

东及授权代表股份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其中非流通股股东有效表决股份总数为

８４

，

９７７

，

８３３．００

股，同意

８４

，

９７７

，

８３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非流

通股股东及授权代表股份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

３

）选举李利平先生任公司董事

同意

８６

，

０９０

，

８４９．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授权代表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其中流通股股东有效表决股份总数为

１

，

１１３

，

０１６．００

股，同意

１

，

１１３

，

０１６．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流通股股

东及授权代表股份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其中非流通股股东有效表决股份总数为

８４

，

９７７

，

８３３．００

股，同意

８４

，

９７７

，

８３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非流

通股股东及授权代表股份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

４

）选举郭仁堂先生任公司董事

同意

８６

，

０９０

，

８４９．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授权代表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其中流通股股东有效表决股份总数为

１

，

１１３

，

０１６．００

股，同意

１

，

１１３

，

０１６．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流通股股

东及授权代表股份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其中非流通股股东有效表决股份总数为

８４

，

９７７

，

８３３．００

股，同意

８４

，

９７７

，

８３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非流

通股股东及授权代表股份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

５

）选举姜昌植先生任公司独立董事

同意

８６

，

０９０

，

８４９．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授权代表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其中流通股股东有效表决股份总数为

１

，

１１３

，

０１６．００

股，同意

１

，

１１３

，

０１６．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流通股股

东及授权代表股份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其中非流通股股东有效表决股份总数为

８４

，

９７７

，

８３３．００

股，同意

８４

，

９７７

，

８３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非流

通股股东及授权代表股份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

６

）选举吕桂霞女士任公司独立董事

同意

８６

，

０９０

，

８４９．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授权代表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其中流通股股东有效表决股份总数为

１

，

１１３

，

０１６．００

股，同意

１

，

１１３

，

０１６．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流通股股

东及授权代表股份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其中非流通股股东有效表决股份总数为

８４

，

９７７

，

８３３．００

股，同意

８４

，

９７７

，

８３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非流

通股股东及授权代表股份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

７

）选举崔雪梅女士任公司独立董事

同意

０

股；反对

８６

，

０９０

，

８４９．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授权代表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弃权。

其中流通股股东有效表决股份总数为

１

，

１１３

，

０１６．００

股，同意

０

股；反对

１

，

１１３

，

０１６．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

流通股股东及授权代表股份的

１００％

；

０

股弃权。

其中非流通股股东有效表决股份总数为

８４

，

９７７

，

８３３．００

股，同意

０

股；反对

８４

，

９７７

，

８３３．００

股，占出席

会议非流通股股东及授权代表股份的

１００％

；

０

股弃权。

２．

《关于监事会换届暨选举第六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同意

８６

，

０９０

，

８４９．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授权代表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其中流通股股东有效表决股份总数为

１

，

１１３

，

０１６．００

股，同意

１

，

１１３

，

０１６．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流通股股

东及授权代表股份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其中非流通股股东有效表决股份总数为

８４

，

９７７

，

８３３．００

股，同意

８４

，

９７７

，

８３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非流

通股股东及授权代表股份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

１

）选举张淑荣女士任公司监事

同意

８６

，

０９０

，

８４９．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授权代表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其中流通股股东有效表决股份总数为

１

，

１１３

，

０１６．００

股，同意

１

，

１１３

，

０１６．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流通股股

东及授权代表股份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其中非流通股股东有效表决股份总数为

８４

，

９７７

，

８３３．００

股，同意

８４

，

９７７

，

８３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非流

通股股东及授权代表股份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

２

）选举刘永林先生任公司监事

同意

８６

，

０９０

，

８４９．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授权代表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其中流通股股东有效表决股份总数为

１

，

１１３

，

０１６．００

股，同意

１

，

１１３

，

０１６．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流通股股

东及授权代表股份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其中非流通股股东有效表决股份总数为

８４

，

９７７

，

８３３．００

股，同意

８４

，

９７７

，

８３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非流

通股股东及授权代表股份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五、律师见证情况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市邦信阳律师事务所北京分所

＠２

、律师姓名：罗小洋、韩文龙

＠３

、结论性

意见：公司二

○○

九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审议表决程

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有关的规定；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

六、备查文件

＠１

、

经与会董事签署的延边公路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上海市邦信阳律

师事务所北京分所关于延边公路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

特此

公告。

延边公路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０９年６月２９日

关于延边公路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邦信阳律师事务所

ｗｗｗ．ｂｏｓｓ－ｙｏｕｎｇ．ｃｏｍ

上海市邦信阳律师事务所北京分所关于延边公路建设股份

有限公司２００９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致：延边公路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受延边公路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委托，上海市邦信阳律师事务所北京分所（以

下简称“本所”）指派罗小洋律师和韩文龙律师出席了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

股东大会”），就本次股东大会的相关事项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本法律意见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延边公路建

设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具。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审查了公司提供的与本次股东大会有关的文件、资料及相关材料。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股东大会公告的法定文件， 随公司其他公告文件一并予以公

告。

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及勤勉尽责精神，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对本

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和表决

程序等事项进行了核查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１．

经本所律师审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８

日召开第十八次会议，决定召集本次股东大

会，并将有关事项提呈本次股东大会审议。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９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刊登

了《延边公路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及《延边公路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列明了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地点、方式、提交会议

审议的议题、出席会议人员资格、登记办法、登记时间及地点、公司联系电话及联系人等事项。

２．

本次股东大会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９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及议题与公司公告通

知的内容一致。

３．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长郭仁堂先生主持召开，完成了全部会议议程。 董事会秘书负责股东

大会作记录，会议记录由会议主持人、出席会议的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签名。

本所律师经审查后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与召集人资格

１．

根据对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法人股东账户登记证明、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股东代表的授

权委托证明和身份证明，以及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个人股东账户登记证明、个人身份证明、授权委

托证明等的验证，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２

人，所持股份为

８６

，

０９０

，

８４９

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４６．７６％

。

２．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

本次股东大会。

３．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出席人员及召集人资格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

１．

本次股东大会对会议通知中列明的如下

２

项议案进行了审议，并由全体与会股东采取现场投票

的方式对该

２

项议案提名的董事和监事进行逐项表决：

（

１

）《关于董事会换届暨选举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

２

）《关于监事会换届暨选举第六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２．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事项与通知中列明的事项一致，本次股东大会无修改

原会议议程的情况，不存在对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中未列明的事项进行表决之情形。

３．

公司两名股东代表和一名监事进行了计票和监票，根据本所律师的核查，提名冯波女士、汤殿贵

先生、李利平先生、郭仁堂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提名吕桂霞女士、姜昌植先生为第六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提名张淑荣女士、刘永林先生为第六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同意通过。 提名崔雪梅女士担任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未获

股东大会通过。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

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与召集

人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审议事项及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

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三份，由见证律师签署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

上海市邦信阳律师事务所北京分所

负责人：李庆民 见证律师：罗小洋 韩文龙

二〇〇九年六月二十九日

股票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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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边路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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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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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边公路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连带责任。

延边公路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９

日在本公司

６

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８

日以电话及书面形式下发会议通知。 应到董事

６

人（董事会目前缺额

１

人），实到

董事

６

人。会议由郭仁堂先生主持。监事会当选监事张淑荣女士、刘永林先生、李佳宁先生列席会议。 本

次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

一、选举郭仁堂先生为本公司董事长的议案；该议案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关于聘任郭仁堂先生任本公司总经理的议案，该议案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三、经总经理郭仁堂先生提名，聘任汤殿贵先生、李忠国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冯波女士为总会计

师；该议案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四、因鉴于公司前任董事会秘书张洪军先生任职到期，不再担任该职，经董事长郭仁堂先生提名，

聘任王振宇先生为本公司董事会秘书，该议案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姜昌植先生、吕桂霞女士对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如

下：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该公司的独立董事，对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董事长

和审议聘任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中所涉及的有关问题，在参加会议且查阅有关规定并听取董事会

对候选人情况介绍后，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本届董事会审议了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经董事选举，

郭仁堂先生任延边公路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二、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经董事会充分酝酿，决定由公司董事长郭仁堂先生兼任公司总经理。该

聘任议案经董事会表决通过。

三、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总经理郭仁堂先生提名汤殿贵先生、李忠国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冯

波女士为总会计师。 该聘任议案经董事会表决通过。

四、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长郭仁堂先生提名王振宇先生为董事会秘书。 该聘任议案经董

事会表决通过。

上述关于选举董事长和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是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规定提出

的，董事长的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的规定，聘任的总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符合《公司法》及有关

规定。 董事会的表决程序也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选举及聘任合法有效。

延边公路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零九年六月二十九日

附件： 一、当选董事、监事简历参见２００９年６月９日《中国证券报》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二、当选高管简历：

１

、郭仁堂先生，

５８

岁，大专学历，高级政工师，

１９６９

年参加工作，曾任敦化鹿场分场场长、吉林敖东

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纪委书记、党委副书记、监事会监事长。 现任延边公路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党委书记、总经理。 郭仁堂先生除公司任职外无对外兼职情况。 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票，郭仁堂先生于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１３

日因“未及时履行报告义务，信息披

露不及时”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证监罚字［

２００７

］

１９

号）警告及罚款的处罚。

２．

汤殿贵先生，

４９

岁，中共党员，大专学历，政工师。 曾任敦化市二轻局党委秘书、敦化市金属容器

厂副厂长、敦化市塑料厂副厂长兼工会主席、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营销副经理、人力资源管

理部部长，现任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汤殿贵先生除公司任职外无对外兼职情况。 与上市公司或其控

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票，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３．

李忠国先生，

４６

岁，大学学历，中共党员，高级政工师，历任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会秘书、纪委监察处处长，党群工作部部长、监事会监事、营销公司华南区经理等职。现任本公司副总经

理。 李忠国先生除公司任职外无对外兼职情况。 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

系；未持有公司股票，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４

、冯波女士，

４５

岁，中专学历，会计师，中共党员，曾任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副部

长，审计处处长，现任本公司董事、总会计师。冯波女士除公司任职外无对外兼职情况。与上市公司或其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票，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５．

王振宇先生，

２８

岁，双学士学位，经济师。 曾任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文秘、董事会秘

书助理、证券事务代表。王振宇先生除公司任职外无对外兼职情况。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票，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

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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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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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边公路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连带责任。

延边公路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９

日在本公司六楼会议室召

开。本次会议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８

日以书面及电话的形式下发会议通知。 应到监事

３

人，实到

３

人。 会议由张淑

荣女士主持。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会议审议并全票通过《关于选举张淑荣女士

任本公司监事会监事长的议案》。

延边公路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０９年６月２９日

附：当选监事长简历

张淑荣女士，

４６

岁，中共党员，大学学历，经济师。 曾任延边公路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室副主任、

党群工作部部长、工会副主席，现任延边公路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工会主席、监事长。 张淑荣女士除上述

任职外无对外兼职情况。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票，未

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９２

证券简称：

ＳＴ

惠天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２１

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未出现否决议案。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９

日上午

９

点；召开地点：沈阳市沈河区热闹路

４７

号公司总部六楼会议室；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召集人： 公司董事会；主持人：

董事长孙杰。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

２

、出席的总体情况：股东及代理人

７

人，代表股份

１０６

，

８８２

，

２３７

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总股份

４０．１２％

。

二、提案审议情况

１

、表决方式：记名投票

２

、提案表决结果：

（

１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０８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同意

１０６

，

８８２

，

２３７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

权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

（

２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０８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同意

１０６

，

８８２

，

２３７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

权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

（

３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０８

年度总经理业务报告》（同意

１０６

，

８８２

，

２３７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

权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

（

４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０８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同意

１０６

，

８８２

，

２３７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

（

５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０８

年度利润分配议案》（同意

１０６

，

８８２

，

２３７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

经利安达信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实现归属

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８

，

０５８

，

３３８．０４

元，提取安全储备基金

４

，

１２６

，

２６８．３１

元，

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２０

，

４５７

，

８２１．８２

元（调整后），实际可供股东分配利润

为

－４２

，

６４２

，

４２８．１７

元。 鉴于公司业绩亏损，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也

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

６

） 审议通过了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确定其报酬的议案》（同意

１０６

，

８８２

，

２３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

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继续聘任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原“利安达

信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名称已变更为“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

责任公司”）为公司审计机构，年度审计费用定为

５５

万元（不含差旅费），聘任

期限为一年。

（

７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同意

１０６

，

８８２

，

２３７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

权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

（

８

）审议通过了《会计政策变更及前期差错更正》（同意

１０６

，

８８２

，

２３７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表决权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

（

９

）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沈阳市第二热力供暖公司

２００９

年贷

款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

１０６

，

８８２

，

２３７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

上述议案（

１

）

－

（

９

）内容详见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１０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相关公告。

（

１０

）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按照《公司章程规定》采

用累积投票表决）。

１

）选举孙杰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同意

１０６

，

８８２

，

２３７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

２

）选举杨兆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同意

１０６

，

８８２

，

２３７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

３

）选举王宏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同意

１０６

，

８８２

，

２３７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

４

）选举张超英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同意

１０６

，

８８２

，

２３７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

５

）选举左小明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同意

１０６

，

８８２

，

２３７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

６

）选举李俊山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同意

１０６

，

８８２

，

２３７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

７

）选举刘继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同意

１０６

，

８８２

，

２３７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

８

）选举石英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同意

１０６

，

８８２

，

２３７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

９

）选举张西峰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同意

１０６

，

８８２

，

２３７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

上述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已经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未有提出

异议的情况；上述第六届董事会董事任期三年。

（

１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按照《公司章程规定》采

用累积投票表决）。

１

）选举岳凤巢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同意

１０６

，

８８２

，

２３７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

２

）选举任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同意

１０６

，

８８２

，

２３７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

３

）选举薛晓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同意

１０６

，

８８２

，

２３７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

另，经公司首届八次职工代表团（组）长会议表决通过，选举职工代表高

庆全、于晶担任公司监事会监事。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由上述五位监事组成，任

期三年。

上述议案（

１０

）

－

（

１１

）内容详见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９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相关公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辽宁开宇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齐群

３．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的程序符合有关法律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大会表决

程序符合有关法律和《公司章程》规定，会议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 辽宁开宇律师事务所关于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九年六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８８

证券简称：西南合成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２４

西南合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二

○O

九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未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情况

西南合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９

日在重庆市渝北区洪湖东路

９

号财富大厦

Ｂ

座

１８

楼

１

会议室以现场投票方

式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李国军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公司监事、高管人员列席会议。

三、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代理人）共

２

人、代表股份

９３

，

０３３

，

１７４

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

４２．８１％

。

四、提案及表决情况

本次大会以记名投票方式投票表决，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其中

９３

，

０３３

，

１７４

股同意；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的规定，本公司董事会

聘请了重庆源伟律师事务所杨芳律师参加了本次股东大会， 并出具律师意

见书。 通过检查验证，杨芳律师出具了“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的程序符合

《公司法》、《公司章程》及《规范意见》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具有

合法有效的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的律师意见书。

特此公告。

西南合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九年六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２１

证券简称：京山轻机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０３５

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二〇〇九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类型：亏损

２．

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 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增减变动

（％）

净利润

－１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左右

２，４１７，２５６．９０ －－－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０４３５

左右

０．００７ －－－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２００９

年半年度，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市场需求，特别是国际市场需求减

少，订单量下滑，主营纸制品包装机械业务的销售收入比上年同期有较大幅

度减少，致使公司

２００９

年半年度出现亏损。

具体财务数据将在本公司半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６ 月３０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２３

股票简称：超声电子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０１８

广东汕头超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通过本次分配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广东汕头超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获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８

日召开的

２００８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于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９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

二、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 以现有股本

４４０

，

４３６

，

０００

股为基数，

每

１０

股派送现金

１．０１

元（含税，扣税后个人股东、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

资者实际每

１０

股派送现金

０．９０９

元）。

三、分红派息日期

本次派息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３

日，除息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６

日。

四、分红派息对象

本次派息对象为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３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超声电子”股东。

五、分红派息方法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

息将于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６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

其资金账户。

六、咨询机构：广东汕头超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联系地址：广东省汕头市兴业路

２１

号

联系人：郑创文 林福尔

电话：

０７５４－８８６１０９９２

传真：

０７５４－８８６２８０２７

七、备查文件

１

、广东汕头超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年度报告。

２

、广东汕头超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汕头超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Ｏ

九年六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３０

证券简称：鲁西化工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

—

０１２

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０９

年

０５

月

１５

日召开的

２００８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

，

０４６

，

２３３

，

３２８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１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股

东、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０．９

元）。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０７

月

０７

日；

除息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０７

月

０８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０７

月

０７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

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

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０９

年

０７

月

０８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０８＊＊＊＊＊＊８８

山东聊城鲁西化工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２ ００２＊＊＊＊＊＊７４

张金成

３ ００２＊＊＊＊＊＊４４

焦延滨

４ ００２＊＊＊＊＊＊０４

杜凤莲

５ ００２＊＊＊＊＊＊３１

于 清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山东东阿县化工工业园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联系人： 陶广强

咨询电话：

０６３５－３４８１１９８

传真电话：

０６３５－３４８１０４４

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００九年六月三十日

公司管理人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丹东化学纤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债权人于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１２

日向辽宁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丹东中院”）申请对公司重

整。 丹东中院于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１３

日裁定受理重整申请，指定公司清算组为管理

人，并于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１４

日在《人民法院报》和《中国证券报》刊登公告，确定债

权申报期为

４５

天（截止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８

日），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于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９

日上午

９

时在丹东中院四楼第五法庭召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和丹东中院的公告，公

司管理人于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１４

日正式启动债权申报程序及审查工作。 截至

６

月

２８

日债权申报期届满，已完成申报登记的债权计

３０７

笔，申报的债权金额共计

人民币

１

，

２２６

，

０７８

，

２６９．９６

元。 截止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负债总额为

１

，

４００

，

３４５

，

７２９．４５

元，已申报债权金额占负债总额的

８７．５６％

。 相关债权审查工作正

在进行中。

公司管理人将根据上述事项的进程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并提醒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丹东化学纤维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２００９年６月２９日

公司管理人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２

日，丹东化学纤维（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管理人向丹东市中

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请，因丹化集团提交的《丹东化学纤维（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财产变价方案》经债权人会议表决未获通过，特请求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

依法裁定。 同日， 辽宁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下达了 （

２００９

） 丹民破字第

００００１－１１

号民事裁定书。

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９

日收到丹东化学纤维（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送达的

上述民事裁定书，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丹东化学纤维（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管理人提交的《丹东化学纤维（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财产变价方案》中所

确定的财产变价方式及变价程序均符合法律规定，并不损害债权人利益，为

保证管理人正确行使职权和破产清算工作顺利进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业破产法》第六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对《丹东化学纤维（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财产变价方案》予以认可。

管理人将充分关注事项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丹东化学纤维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２００９年６月２９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９８

证券简称：

＊ＳＴ

丹化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３３

丹东化学纤维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债权申报情况公告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９８

证券简称：

＊ＳＴ

丹化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３４

丹东化学纤维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重大事项公告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０８

证券简称：沧州明珠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０３８

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重要提示

１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２

、本次会议无新增提案提交表决。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８

日（星期日）上午九时，在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共

２

人， 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５９９８．４３０９

万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６０．８５％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会议，律师和保荐人代表列席了

会议。

三、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１

、审议《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

５９９８４３０９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股

０

股。

２

、审议《关于全资子公司收购德州东力塑胶有限公司资产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

５９９８４３０９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股

０

股。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国枫律师事务所郜永军、刘波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

法律意见书。 结论意见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代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决议合法

有效。

五、备查文件目录

１

、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 北京市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对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作废声明

本人曹国良遗失上海市执业经纪人协会颁发的《经纪执业资格

考核合格证明》，编号：

ＤＥ２００７０１０１２０５

。

特声明作废。


